
关于新建房屋建筑及房屋建筑维修改造工程中

规范网络布线设计及施工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处，各直附属单位：

为强化学校信息化建设的统一归口管理，严格规范学校新建

房屋及房屋维修改造工程中校园网网络布线系统的设计及施工，

给师生提供良好的校园网上网条件，现对《关于房屋维修改造工

程中规范网络布线设计及施工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湖大校办发

[2005]8 号）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工程项目范围

1.学校新建房屋；

2.未建校园网的旧楼维修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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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有校园网的房屋维修改造工程；

4.已有校园网的房屋因用途调整需改变房间原有格局的维

修、装修改造工程；

5.网络需求改变需要变更现有网络系统的工程。

二、具体操作程序

1.房屋使用单位在工程项目开始实施前向校园信息化建设

与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信息化办”）告知相关情况，由房屋

使用单位会同信息化办向项目建设管理方（基本建设处或后勤与

房地产管理处）提交校园网网络使用需求（房间功能、网络信息

点信息和带宽需求等）；

2.项目建设管理方将房屋使用单位的网络使用要求以子项

目的方式列入到该工程项目当中，统一安排设计与施工；

3.项目建设管理方根据使用单位和信息化办的网络使用需

求，完成网络布线系统的设计方案，提交信息化办审核；

4.信息化办审核设计方案后，出具审核通过与否的结论报

告；若审核未通过的，信息化办出具方案修改意见书，返回设计

单位完善设计方案；

5.项目建设管理方按照审核通过后的方案组织项目的招投

标；如果工程项目整体承建方对网络布线系统建设存在经验和技

术方面不足，该子项目建设内容可以考虑单独招投标；

6.已有校园网络设施的房屋在维修改造工程施工前，项目建

设管理方必须提前通知信息化办，由信息化办先期处置和保护好



已有校园网相关的设施设备和线路；

7.网络布线子项目的施工由项目建设管理方与信息化办共

同进行监管，网络布线施工工程应严格服从信息化办技术人员的

现场督导；

8.子项目建设完成后，信息化办参与子项目的验收,确认网

络布线施工验收合格并签字，方允许接入校园网，并由信息化办

对该部分的网络布线系统提供后续运行维护服务。

三、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信息化办允许不得擅自改变房间已

有校园网网络格局。

四、此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请各相关单位按本通知要求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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